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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某为牟取不法利

益，采取向消防、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等举报、投诉的方式，利用多家超市
卖场、 亲子教育机构为维护经营希
望不被举报、 投诉或撤回投诉等心
理， 胁迫被害单位向其支付“顾问
费”共计人民币 5.6万余元。 案发后
王某某退回违法所得。 法院以敲诈
勒索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三
个月并处罚金。

法律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以投诉

举报为名行牟利之实的行为是否符
合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

近年来， 随着职业投诉举报成
为产业链， 一些行为人或通过“调
包”“夹带”“造假” 等方式制造索赔
理由，或在知晓生产者、经营者存在
轻微违法违规后，以向市场监管、消
防等职能部门投诉举报的方式，直
接与生产者、经营者商谈，威胁或者
胁迫生产者、经营者，以期取财牟利
也不断出现。 上述案例就是一典型
实例。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具有
评价、规制、指引等功能。 对此类行
为该如何定性， 是合理行使权利的
行为，抑或刑法规制的行为，需要加
以厘清。

从投诉举报的功能及属性看。
投诉举报， 是发现违法行为的重要
线索来源， 国家采取鼓励支持的态
度。如对于举报，经核实确有违法行
为的， 经立案调查后依法作出相应

处罚，给予特定举报行为以奖励。投
诉举报属于公民的权利义务， 但不
可以利用此谋取不法利益。 与此同
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
全法、侵权责任法、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等法律法规也明确了“退一赔三”

“退一赔十” 等惩罚性赔偿条款，鼓
励同欺诈行为、 不法侵权行为作斗
争，以提高违法成本、惩治不法。 在
法律范围内， 通过法治方式索赔属
于受法律保护的民事行为。

从刑法规制必要性及限度看。
刑法具有“第二次法”的性质，是最
后一道防线。 在行为人具有正当权
利基础、实现权利手段合法、行为目
的合理的情形下， 属于合理行使权
利的行为， 归属于前置法如民商事
法律调整的范畴， 刑法应该保持谦
抑，不应积极介入。而以投诉举报为

名行牟利之实的行为， 表象上似乎
是行使权利， 但实质上是谋取不法
利益，已超出合法行使权利的界限，
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破坏了法
治化营商环境， 显然不属于合理行
使权利的行为，此时刑法不应缺位，
而应敢于亮剑。 也正是如此，2019
年 5月 9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意见》明确：完善投诉举报机制，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落实举报奖励
制度。对恶意举报非法牟利的行为，
要依法严厉打击。

从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
责性看。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以威胁或者要挟方法，勒
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基
本构造是： 实施威胁或要挟行为→
被害人产生恐惧或畏难心理→被害

人基于恐惧或畏难心理而交付财
物→行为人取得财物→被害人遭受
财产损失。其中，威胁或者要挟方法
多样，如将要实行暴力加害，毁坏财
产，揭发隐私、违法犯罪活动，毁坏
名誉、商誉等相威胁或要挟。结合上
述案例， 被告人王某某主观上具有
非法占有的目的， 客观上采取了如
不满足要求即向消防、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等举报、投诉的方式，迫使商
家为维护经营，希望不被举报、投诉
或撤回投诉， 而向被告人支付所谓

“顾问费”，从而谋取不法利益。综合
评判被告人是否具有正当权利基
础、实现权利手段是否合法、行为目
的是否合理， 这种以投诉举报为名
行牟利之实的行为完全符合敲诈勒
索罪构成要件， 应以该罪名追究刑
事责任。 同理，对于通过“调包”“夹

带”“造假” 等方式制造索赔理由加
以威胁或者要挟，进而勒索财物的，
亦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司法实践
中， 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权
益纠纷的情况下，采取盗窃、抢劫、
抢夺、诈骗、敲诈勒索等手段行使财
产权，从被害人处取得财物，主观上
如果只是为获取自己有权获取的财
物， 客观上获取财物的数额与其应
当获取的数额相同或基本相同时，
其行为显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
目的，系事出有因，不应以财产犯罪
论处。 但当行为人采取的手段情节
严重，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时，可以
以相应手段行为触犯的罪名定罪处
罚。

（作者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法
院）

投诉举报属于公民权利和义务 但不应以此谋取不法利益

以投诉举报为名行牟利之实构成敲诈勒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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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想象竞合犯”处理原则择一重罪处罚

筑牢疫情输入防线 严惩国境卫生检疫犯罪
吴长军

当前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输入形
势非常严峻， 国家与社会各界依法
加大了疫情境外输入的防控工作。
今年 3月 16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
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依法惩治妨害
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
作， 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的
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境外
扩散、 通过口岸向境内蔓延风险加
剧的严峻形势，有关部门依法及时、
从严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的各类
违法犯罪行为， 切实筑牢国境卫生
检疫防线， 坚决遏制疫情通过口岸
传播扩散， 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提
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典型案件

案例一： 宁夏中宁丁某某涉嫌
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案。“平安中
宁”官方微信号今年 3月 14 日发布
警情通报。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中宁县确诊新冠肺炎人员丁某某于
今年 2月下旬自伊朗返回国内。 经
查，丁某某入境时存在涉嫌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的情形，现以涉
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予以立案，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案例二： 黎女士涉嫌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案。“平安北京”官方微博
号今年 3月 16日通报称，带着全家
从美国回京、服药退烧、飞机上连续
说谎的输入病例患者黎女士， 因涉
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被北京市公
安局顺义分局立案侦查。通报称，黎
女士在美国期间，已出现发热、咳嗽
等症状，并多次在当地就诊，在美国
登机前曾服用退烧药， 登机后未如
实向乘务人员说明个人健康状况及
丈夫、儿子等同行人员情况,给同机
人员造成传染风险。

法律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三十二条：“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
定， 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
播严重危险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

正确认定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国境

卫生检疫的正常管理活动， 是国家
公共卫生安全和秩序的法益。 我国
于 1986 年 12 月公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在我
国的国际通航的海港和机场所在
地， 以及陆地边境和国界江河的进
出口岸，设立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对
进出国境的人员和交通工具、行李、
货物实施医学检查、 卫生检查和必
要的卫生处理， 以保护我国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 而违反国境卫生检
疫规定， 足以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
的行为， 就是对我国国境卫生检疫
管理活动的破坏。“违反国境卫生检
疫规定” 是构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
罪的前提。 没有违反国境卫生检疫
规定，就不构成该罪。宁夏中宁丁某
某涉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案中，如
果司法机关最终认定丁某某构成妨
害国境卫生检疫罪， 需要有充分的
证据证明丁某某的行为侵犯了国家
对国境卫生检疫的正常管理活动。

正确认定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

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 引起检疫
传染病的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
险的行为。该罪犯属于跨境犯罪，跨
境犯罪都是行为犯， 行为一经实施
即既遂。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是
指入境、出境时采取逃避、蒙混或者
其他手段， 不接受国境卫生检疫机
关对人身或者物品的医学检查、卫
生检查和必要的卫生处理， 以及其
他违反应当接受国境卫生检疫义务
的行为。

根据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
细则的有关规定， 包括违反国境卫
生检疫规定的行为包括下列几种情
形：入境、出境的交通工具和人员逃
避查验或者卫生处理的；入境、出境
的交通工具， 在入境检疫以及必要
的卫生处理完毕之后， 擅自上下人
员，装卸行李、货物、邮包等物品的；
入境、出境的集装箱、货物、废旧物
等物品的承运人、代理人或者货主，
入境、出境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
物制品、 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

的携带人、 托运人或者邮递人未向
卫生检疫机关申报检疫、 逃避检疫
的；入境、出境的旅客、员工个人携
带或托运的可能传播传染病的行李
或物品未经查验而擅自携带、 托运
入境、出境的；邮电部门在卫生检疫
机关对应当实施卫生检疫的邮包进
行卫生检查和必要的卫生处理前，
擅自运递邮包的； 入境、 出境的尸
体、 骸骨托运人或者代理人未申请
卫生检疫或者逃避、 拒绝卫生检疫
机关所实施的必要的卫生处理的，
或者擅自移运因患检疫传染病而死
亡的病人尸体，未将其就近火化的；
未经卫生检疫机关实施卫生处理，
擅自排放压舱水，移下垃圾、污物等
受控制的物品的；未经检疫的入境、
出境交通工具和人员， 擅自离开查
验场所的；染疫人在隔离期间、染疫
嫌疑人在就地诊验或者留验期间，
擅自离开隔离场所或者诊验、 留验
场所的； 拒绝接受检疫或者抵制卫
生监督，拒不接受卫生处理的；其他
违反应受国境卫生检疫义务， 可能
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
重危险的。 宁夏中宁丁某某涉妨害
国境卫生检疫罪案中， 就需要有充
分证据证明丁某某实施了上述犯罪
行为之一。

正确认定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但一

般必须是出入国（边）境的人才可能
构成本罪。不出入国（边）境的人，不
会直接成为本罪的主体。 单位也可
以成为本罪主体。

根据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
细则的有关规定， 本罪主体具体包
括下列几类人员和单位：入境、出境
的旅客。 无论乘坐船舶、飞机、列车
等交通工具入境、出境的旅客，还是
徒步入境、 出境的旅客都可以成为
本罪的主体。入境、出境的交通工具
上的员工，这类人员在入境、出境时
与普通旅客一样负有接受国境卫生
检疫的义务。 入境、出境的集装箱、
货物、废旧物品的承运人、代理人或
者货主。入境、出境的交通工具的负
责人，主要是指运送旅客、货物或者
其他物品入境、出境的船舶、飞机、

列车等交通工具的负责人。 国境口
岸的有关单位或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国境
口岸交通工具的负责人。 引航员和
其他人员。

意见规定了六类妨害国境卫生
检疫行为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
罪，其中“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
疫嫌疑人拒绝执行海关依照国境卫
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提出的健康申
报、体温监测、医学巡查、流行病学
调查、医学排查、采样等卫生检疫措
施，或者隔离、留验、就地诊验、转诊
等卫生处理措施的”“检疫传染病染
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采取不如实填
报健康申明卡等方式隐瞒疫情，或
者伪造、涂改检疫单、证等方式伪造
情节的”，这两类行为的主体是“检
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
意见规定“出入境交通工具上发现
有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
人、 交通工具负责人拒绝接受卫生
检疫或者拒不接受卫生处理的”“来
自检疫传染病流行国家、 地区的出
入境交通工具上出现非意外伤害死
亡且死因不明的人员， 交通工具负
责人故意隐瞒情况的”两种情况。可
见， 妨害国境卫生防疫罪的部分行
为主体是特殊主体， 需要具备一定
的自然身份（包括传染病身份）或职
业身份才能构成犯罪。 从主体要件
分析， 宁夏中宁丁某某涉妨害国境
卫生检疫罪案中， 丁某某是出入国
（边）境的人员，符合妨害国境卫生
检疫罪的主体要件。

正确认定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应当接受卫生检疫检
查而故意逃避或拒绝。 行为人只要
明知自己应当接受国境卫生检疫检
查或必要的卫生处理就足以构成故
意， 而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自
己是染疫人或染疫嫌疑人。因此，行
为人不知自己是检疫传染病的带菌
者， 但只要明知进入我国时应当接
受卫生检查却故意逃避， 从而引起
检疫传染病的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
险的，应构成本罪。实施本罪的动机
是多种多样的， 只要是故意违反国
境卫生的检疫规定， 就符合本罪的
主观要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罪
主体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
是故意， 但对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态度只能是
过失， 如果是故意则应构成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正确适用“想象竞合犯”处理原
则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妨害国境
卫生检疫罪的客体存在差异。首先，
二者行政违法性的依据不同， 妨害
国境卫生检疫罪主要违反国境卫生
检疫规定， 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
要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其次，
二者侵犯的具体制度和法规有所区
别，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侵犯的客体
是国家对传染病防治的管理制度，
造成的后果是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 妨害
国境卫生检疫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境
卫生检疫法的有关规定， 造成的后
果是引起鼠疫、霍乱、黄热病以及新
冠肺炎等国务院确定和公布的其他
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

险。最后，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适用
的范围限于国境口岸， 即国际通航
的港口、机场、车站、陆地边境和国
界江河的关口；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适用范围要广， 适用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 黎女士涉嫌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一案， 公安机关并未以妨害
国境卫生检疫罪立案侦查， 而是按
照“想象竞合犯”处理原则以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 政府通告已
经明确要求,本国公民、外国人入境
时必须如实告知个人健康状况，对
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人、 疑似病
人、密切接触者，拒不履行指定场所
单独治疗、 隔离观察及其他防控措
施的行为， 属于拒绝执行卫生防疫
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
与控制措施。 黎女士的行为涉嫌违
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 又同时涉
嫌违反国境卫生检疫的规定。 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的刑罚规定为“引起
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
险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妨害国境卫生检
疫罪的刑罚规定为“引起检疫传染
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鉴于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法定刑重于妨害国境卫生检疫
罪， 黎女士的涉嫌犯罪行为同时触
犯上述两个罪名， 按照“想象竞合
犯”处理原则，重法优于轻法，择一
重罪处罚， 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
黎女士立案侦查。

（作者系北京物资学院法学院
副院长、教授）

� � � �为了进一步提高广大中学生防范毒品的能力，内蒙古通辽市霍林郭勒禁毒大队近日走进辖区的蒙古族中学开展“青
春不‘毒’行”活动，使学生们在疫情期间“两毒并禁”的意识进一步增强。 图为活动现场。 颜爱勇 张萍 /摄

����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是指入境、出境

时采取逃避、蒙混或者其他手段，不接受国境

卫生检疫机关对人身或者物品的医学检查、卫

生检查和必要的卫生处理，以及其他违反应当

接受国境卫生检疫义务的行为。


